劳动保障监察投诉登记表
编号：〔      〕第    号
	投诉来源
	囗现场 囗电话 囗其他：

	[bookmark: OLE_LINK7][bookmark: OLE_LINK8]投诉人
情况
	姓名
	
	性别
	
	联系电话
	

	
	住所
	
	邮政编码
	

	
	居民身份证号码
	

	
	在被投诉单位工作时
具体的工作地点
	


	被投诉人情况
	单位名称
	

	
	[bookmark: OLE_LINK9]办公地址
	
	邮政编码
	

	
	主要负责人姓名
	
	职务
	
	电话
	

	
	其他联系方式
	

	投诉内容摘要
	

	投诉请求摘要
	

	证据
	□劳动合同复印件  □考勤记录复印件  □工资条复印件

	材料
	[bookmark: _GoBack]注：调查后如存在争议，个人可通过劳动争议仲裁或诉讼处理。  知晓人：

	接待机构名称、地址
	名称：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东湖分局
[bookmark: OLE_LINK39]地址：高新大道777号光谷公共服务中心1栋3074室

	[bookmark: OLE_LINK2][bookmark: OLE_LINK76]投诉人签名：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接待人员签名：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1、本表由投诉人书写；书写有困难的，可以口述，由接待人员记录，经投诉人核对无误后签名；
2、投诉人委托他人办理的，应提供授权委托书、委托人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；
3、投诉人填写身份证号码、电话、家庭住址须真实准确，并提交身份证复印件（查验原件）；
4、投诉人提供证据材料复印件时，应出示原件查验。

